
好消息！大獎賞！ 
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 

會員全新登記中銀香港「發薪服務」 

可享高達港幣 3,000 元迎新獎賞及專享一系列特級禮遇 

同時可獲贈港幣 50 元咖啡店禮券(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現有中銀香港客戶，如欲獲享以上優惠，請發送電郵至以下電郵地址，以便中銀香港職員為

協會會員辦理登記手續。 

 

電郵地址﹕lamkiwun@bochk.com 及 chankuilan@bochk.com 

 

電郵主旨﹕香港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發薪推廣優惠 

 

所需資料﹕ 

中銀發薪戶 

    賬戶號碼：＿＿＿＿＿＿＿＿ 

    賬戶名稱：＿＿＿＿＿＿＿＿ 

  聯絡電話：＿＿＿＿＿＿＿＿ 

 

港幣 50 元咖啡店禮券(「禮券」)的領取方法:     

(請選擇以下 1 或 2):  

1. 親身前往中銀香港莊士敦道分行領取 

2. 郵寄至通訊地址 

 

如欲成為中銀香港客戶及獲享以上優惠，客戶須先開立中銀香港賬戶，詳情請致電中銀香港

職員(電話:2574 8257) 查詢及安排預約，謝謝。 

 

註﹕ 

1. 推廣期由 2016 年 8 月 9 日起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包括首尾兩日)。禮券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上述產品、服

務與優惠受條款約束，詳情請向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銀香港」）職員查詢。 

2. 全新登記「發薪服務」客戶指於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8 月 8 日期間未曾登記及/或使用中銀香港發薪服務的客戶。 

3. 本推廣活動與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協會」）無關，而協會亦不會在是次推廣活動上承擔任何責任。任何直接或

間接因協會之會員於是次推廣活動選用中銀香港之產品及/或服務而引起的利益或損失，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協會均毋

須對此作出賠償或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4. 如客戶選擇郵寄禮券，中銀香港將在 2016 年 10 月 31 日或以前按將按中銀香港紀錄的客戶通訊地址以郵寄方式郵寄通

知函及禮券予客戶。通知函及隨函附上的禮券在任何情況下(包括在郵寄時)如有遺失、損壞、塗污或被竊，中銀香港概

不補發或更換，亦不承擔任何責任。 



5. 如客戶選擇親身領取禮券，請於 2016 年 10 月 31 日或以前於營業時間內帶同有關專函正本及閣下的有效身份證明文

件，前往中銀香港莊士敦道分行領取。地址灣仔莊士敦道 152-158 號。 

6. 客戶於中銀香港領取禮券或寄出通知函及禮券時仍須持有有效的中銀香港賬戶及使用中銀香港發薪賬戶收取薪金，否則

此優惠將被取消。 

7. 禮券不可轉讓、退回、更換其他禮品/禮券或折換現金。禮券的使用條款須受供應商的相關條款所約束。中銀香港並非

禮券的供應商。客戶如對禮券有任何查詢或投訴，請直接與有關供應商聯絡。中銀香港並不會對供應商提供的禮券或其

服務作出任何保證，或對於使用其禮券或服務時所構成的後果負責。 

8. 每名客戶最多可獲享此優惠一次。 

9. 如禮券送罄，中銀香港保留以其他禮品/禮券代替的權利，而有關禮品/禮券的價值及性質可能有別於原有禮券。 

10. 上述優惠只適用於特區政府文書職系人員協會的會員。 

11. 中銀香港保留隨時修訂、暫停或取消上述產品、服務與優惠以及修訂有關條款的酌情權而毋須事前通知。 

12. 如有任何爭議，中銀香港保留最終決定權。 

 

 

 


